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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言  

 

选举管理委员会的角色及选举活动指引  

1 .  根 据 《 选 举 管 理 委 员 会 条 例 》 （ 第 541 章 ）

（ “《选管会条例》 ”），选举管理委员会（ “选管会 ”）是一

个独立、公正和非政治性的组织，按选举法例筹备和监督

公共选举，并会致力按公开、诚实和公平的原则举办公共

选举。选管会虽然负责制订选举程序的附属法例、选举活

动指引及相关实务安排，但并非政府架构的 一部分。选管

会一向不制订选举政策或作任何政治考虑，而是以有关安

排 是 否 符 合 法 例 、 切 实 可 行 、 有 利 选 举 的 畅 顺 运 作 为 依

归。《选管会条例》规定，选管会须透过总选举事务主任

执行其职能。选举事务处乃选管会的执行部门，除了负责

为选举作出实务安排，亦就各项选举安排的可行性向选管

会提供意见。  

2 .  本港所有的选举安排，由相关的主体法例和附属

法例规管。选管会须严格按照现行法例的规定，作出选举

安排及监督选举进行。在现行制度下，涉及选举政策和制

度的事宜，属行政机关的职权，而立法机关则负责制订及

修订主体法例。另一方面，选管会则负责按照主体法例中

订下的原则和规定，制订各项所需的附属法例，列明各项

选举的详细选举程序，其行事不得超越主体法例所赋予的

权 限 。 选 管 会 在 有 需 要 时 会 从 执 行 和 操 作 的 角 度 提 出 意

见，供政府参考。  

3 .  法例授权选管会发出选举活动指引。选举活动指

引并非法例，而它涵盖以下两个层面：（一）以简单语言

阐述现行选举法例条文，以提醒候选人及其他相关人士选

举法例的规定和要求。选管会并非法庭，无权就法律条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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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争议作出司法诠释；以及（二）就法例未有涵盖而与选

举有关的活动，以公平及平等的原则，订立行为守则。  

法例的层面  

4 .  就有关法例层面的部分，所有法律条文均由立法

机关制订，指引只是按照选举法例下的相关条文，用简单

语言加以阐述，并在适用的情况下列举例子指出最良好的

做法。  

5 .  为了确保选举公平，选举法例最重要的原则，是

保障投票的自主及保密性，投票人须亲自在投票间填划选

票，且毋须透露其投票意向。任何人不得用武力、威逼、

胁迫、利诱、欺骗手段或妨碍行为等舞弊行为，或作出针

对 候 选 人 的 失 实 陈 述 的 非 法 行 为 ， 影 响 投 票 人 的 投 票 意

向，否则即属触犯刑事罪行。此外，任何人要求投票人必

须透露投票意向，亦属触犯刑事罪行。无论如何，投票选

择最终须由投票人在保密情况下自行决定。然而在不涉及

任何舞弊及非法行为的情况下，投票人大可 讨论他们的投

票意向。  

6 .  候选人提名是选举重要一环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》（ “《基本法》 ”）附件一，候

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（ “资审会 ”）负责审查并确认选举委员

会委员候选人的资格（有关资审会的详情，见第四章第六部

分）。资审会可要求选举主任就候选人提名事宜向该委员会

提供意见。资审会亦可以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

全委员会（ “国安委 ”）的审查意见作出决定，而国安委会根

据警务处维护国家安全部门的审查情况，就候选人是否符

合 “拥护《基本法》、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”

的法定要求和条件作出判断，并就不符合上述法定要求和

条件者向资审会发出审查意见书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》（ “《香港国安法》 ”）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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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 四 条 ， 国 安 委 的 工 作 不 受 香 港 特 别 行 政 区 任 何 其 他 机

构、组织和个人的干涉，工作信息不予公开。根据《基本

法》附件一及选举法例的规定，对资审会根据国安委的审

查 意 见 书 所 作 出 的 候 选 人 资 格 确 认 的 决 定 ， 不 得 提 起 诉

讼。  

7 .  候选人／获提名人的提名是否有效，完全由资审

会决定。选管会无权参与，亦不会提供任何意见，只会按

资审会裁定提名有效的候选人名单安排选举。  

8 .  法例另一个重点，是为选举开支定出 最高限额。

设定选举开支的最高限额，是确保候选人在合理的开支范

围内，公平竞争。法例规定，选举开支是指促使或阻碍某

候选人当选之支出，而候选人的定义是指在某项选举中接

受提名为候选人的人，并包括在提名期结束前公开宣布有

意参选的人士，而 “公开宣布有意参选 ”属法律问题，须根据

实质事实证据及意图判断，不能仅凭表面说法一概而论。

候选人如招致的选举开支超逾规定的最高限额，即属触犯

刑事罪行。为此，候选人须根据法例的要求在选举结束后

提交选举开支及接受选举捐赠之申报书及声明书（ “选举申

报书 ”），严谨地申报其所招致的所有选举开支，否则即属

违法。  

9 .  为有效规管选举开支上限，法例亦规定只有候选

人及其授权的选举开支代理人才可招致选举开支，其他未

获授权人士，不论是为促使或阻碍某候选人当选，均不可

招致选举开支，否则属触犯刑事罪行。不过，就互联网上

的言论，即使因为促使或阻碍某候选人当选而构成选举广

告 ， 若 发 布 者 属 第 三 方 （ 即 非 候 选 人 或 选 举 开 支 代 理

人），且所涉开支仅为电费和／或互联网连接费用，则可

获豁免相关刑事责任。然而，若发布者是候选人或选举开

支 代 理 人 ， 则 不 会 获 得 豁 免 ， 他 们 必 须 在 申 报 选 举 开 支

时，包括涉及网上及其他媒体的选举开支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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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 .  选举广告历来是选举开支很重要的部分，因此选

举广告的发布须受到规管，以计算选举开支。虽然选举广

告受到规管，但言论自由、新闻自由及选举资讯流通这些

首要原则必须得以确保，因此在判断某些陈述是否属于选

举广告及涉及选举开支时，必须考虑 整体环境及证据，包

括陈述的性质、涉及的开支及有关促使或阻碍某候选人当

选的意图。  

11 .  由于选管会并非执法机关，若投诉涉及罪行，选

管 会 会 转 介 执 法 机 关 跟 进 调 查 。 至 于 法 律 或 事 实 上 的 争

议，最终要由法庭裁决。  

12 .  选 管 会 务 求 就 如 何 遵 守 选 举 法 例 作 出 原 则 性 说

明。然而，选管会并非候选人的法律顾问，任何人就个别

事宜有任何疑问，应征询独立的法律意见。  

行为守则  

13 .  除阐述选举法例外，选管会亦会在指引中以公平

及平等原则订立行为守则。然而，选管会所订立的行为守

则并无法律约束力，违反守则并不构成法律罪行，但选管

会在有需要时，可以公开作出严厉谴责或谴责，让投票人

及大众知悉选举中发生的重要事情。公平及平等原则其中

重要的体现是对公共资源的运用，例如：  

( a )  指引就政府土地、楼宇及街道划出的指定选举广

告位置定出公平及平等的分配方法；  

( b )  持牌电台及电视台、注册报刊应奉行公平及平等

的原则对待各候选人；  

( c )  大厦管理组织及业主立案法团应以公平及平等原

则处理各候选人在其管理的公用地方展示选举广

告及进行选举宣传的申请；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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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d )  候选人不可运用公共资源作竞选用途。  

本段 ( c )段所述的有关组织在处理候选人的申请时应一视同

仁。若组织准许个别候选人在其管理的公用地方内进行竞

选活动，则应以相同标准准许同一界别分组选举的其他候

选人在其管理的公共地方内进行竞选活动（如其他候选人

选择提出同样申请）；反之，若组织拒绝某一候选人的申

请，则应拒绝同一界别分组选举内其他候选人的同类申请

（如有）。然而，就涉及私人产业的选举活动或广告 则不

在此限。  

14 .  须注意的是，香港是个多元社会，不同群体有不

同的诉求，对于某件事情是否公平，很多时会存在矛盾意

见。追求绝对公平当然最理想，但往往未必可行。底线是

要防止出现严重及关键性的不公平。  

15 .  选管会会严肃处理违反选举指引中公平及平等原

则的投诉。然而调查程序必须实事求是，并符合程序公义

原则。因此，当事人必须获给予申辩机会，而选管会须在

充分考虑一切相关情况后才会作出决定。若有关行为没有

违反法律，选管会会在考虑该行为是否有欠公平时，谨慎

考虑所有相关事项和情况，不会轻率 作出判断。此外，虽

然投诉很多时会在临近投票日前出现，但选管会不会因时

间紧迫而省略或压缩既定程序，以免引起不公。  

16 .  若投诉成立，选管会在有需要时，公开作出严厉

谴 责 或 谴 责 ， 让 投 票 人 及 大 众 知 悉 选 举 中 发 生 的 重 要 事

情。选管会亦会就社会上广泛关注的原则性问题发出新闻

公报，以正视听。除此之外，选管会对候选人政纲及个别

的言论、报道或传闻一向不会作出评论。  

17 .  投票人有赖通过公平有序的选举，选出其代表。

选举是严肃的事情，选举程序受有关选举法例严格监管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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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此有意参选的人士及其他持份者必须了解及遵从选举法

例的规定，以免误堕法网。  

18 .  在法例以外的层面，候选人及各持份者亦应参考

选 举 活 动 指 引 的 行 为 守 则 及 良 好 做 法 ， 以 确 保 选 举 在 公

开、诚实和公平的情况下进行。  

19 .  选 管 会 希 望 公 众 了 解 及 维 护 选 举 法 例 及 选 举 指

引，以传承香港良好的选举文化，让选举在公平及平等情

况下畅顺地进行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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